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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／部門

I. 選舉主席  
 
  在出席會議的委員中排名最先的涂謹申

議員主持小組委員會主席的選舉，並邀請委員提名

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一 職 的 人 選 。 葛 珮 帆 議 員 提 名

陳鑑林議員，該項提名獲陳恒鑌議員附議。陳鑑林

議員接受提名。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陳鑑林議員

當選為小組委員會主席。委員同意無須選舉副主席。 
 
 
II. 其他事項  
 

2016年第 63號法律公告  
 

⎯⎯ 《2016 年 道 路 交

通 ( 泊 車 )( 認 可

卡 )(修訂 )公告》 
 ⎯⎯ 立法會參考資料

摘要  
立法會LS53/15-16號文件
 

⎯⎯ 法律事務部報告

立法會CB(4)1071/15-16(02)
號文件 
 

⎯⎯ 法 律 事 務 部 擬

備，按附屬法例

建議在相關條文

標明修訂事項的

文 本 ( 僅 限 委 員

參閱 ) 
 

立法會CB(4)1071/15-16(03)
號文件 
 

⎯⎯ 助理法律顧問於

2016 年 5 月 16 日

致 政 府 當 局 的

函件  
 

立法會CB(4)1071/15-16(04)
號文件 
 

⎯⎯ 政府當局就立法

會CB(4)1071/15-16
(03)號 文 件 所 載

的助理法律顧問

的 函 件 作 出 的

回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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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相關文件  
 

  

立法會CB(1)2322/11-12(01)
號文件 
 

⎯⎯ 政 府 當 局 為

2012 年 7 月 10 日

交通事務委員會

會 議 擬 備 題 為

" 新 停 車 收 費 錶

試驗計劃"的文件

 
立法會CB(4)1071/15-16(05)
號文件 
 

⎯⎯ 2012 年 7 月 10 日

交通事務委員會

會議紀要的節錄

(議程第 III項 ) 
 
2.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件 )。  
 
政府當局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3. 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述資料：  
 

- 根據有關《 2016年道路交通 (泊車 )(認
可卡 )(修訂 )公告》的立法會參考資料

摘要第 11段所載，政府當局正研究應

用電話繳費平台繳付停車收費錶泊車

費，即使用者親身使用已登記的認可

卡／物件在停車收費錶付款後，只須

透過電話或手機應用程式，便可續購

該停車收費錶的最長泊車時間以內額

外的泊車時間。就此，  
 

(a) 試驗電話繳費平台應用程式的最

新進展及時間表為何；及  
 
(b) 為確保其後續購的額外泊車時間

不會超過最長泊車時間而制訂的

機制詳情為何。  
 

( 會 後 補 註 ：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的 補 充 資 料

已 於 2016 年 6 月 10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4)1100/15-16(02)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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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展審議期  
 
4.  委員同意主席於 2016年 6月 8日的立法會

會議上動議一項議案，將該公告的審議期延展至

2016年 7月 6日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由於2016年 6月 8日的立法會會

議的議程尚有未完成的事項，有關延展

該公告審議期的議案未獲處理，因此把

該議案納入 2016年 6月 15日立法會會議的

議程。 ) 
 
邀請公眾人士提交意見  
 
5.  委員同意小組委員會邀請在該公告所指定

發行非接觸式付款卡／物件的 4間公司發表書面意

見，而委員亦可建議邀請其他團體提交意見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秘書處曾於 2016年 6月 3日發出

立法會 (4)1079/15-16號文件，請委員建議

邀請其他團體就該公告提交意見。 ) 
 
下次會議日期  
 
6.  委員同意在 2016年 6月 13日 (星期一 )上午

10時 45分舉行下次會議，與政府當局會晤。  
 
7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2時 08分結束。  
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16年 6月 29日



附件  
 

《 2016年道路交通 (泊車 )(認可卡 )(修訂 )公告》  
小組委員會  

 
首次會議過程  

 
日 期： 2016年 6月 3日 (星期五 ) 
時 間：下午 2時  
地 點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A 
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議程第 I項  ⎯⎯  選舉主席  

000108 – 
000138 

陳鑑林議員  
葛珮帆議員  
陳恒鑌議員  
 

選舉主席   

議程第 II項  ⎯⎯  其他事項  

000139 – 
000400 

主席  
秘書  

下次會議日期  
延展審議期  
 

 

000401 – 
000735 

主席  
莫乃光議員  
涂謹申議員  

邀 請 在 該 公 告 所 指 定 發 行 非 接 觸

式付款卡／物件的 4間公司發表書

面意見  
 
政 府 當 局 提 供 有 關 應 用 電 話 繳 費

平 台 繳 付 停 車 收 費 錶 泊 車 費 的 資

料，以便委員在下次會議討論  
 

 

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16年 6月 29日  


